
一、报名网站

报名网站是中国教师资格（http://www.jszg.edu.cn）。

二、网上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时间为 6 月 2 日至 6 月 11 日。

三、网上报名流程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选择“网上办事”，点击教师资

格认定“网上办理”进入网上报名系统，根据系统提示进行

网上注册。实名核验成功后在“个人信息中心” 页面下，

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学历证书信息、学位证

书信息的核验或补充。然后选择“教师资格认定”板块进行

报名，按照“网上申报协议”、“填写身份信息”、“选择

认定机构”、“填写认定信息”、“确认申报信息”、“提

交申报信息”等规定流程据实、正确填报相关内容。申请人

选择任教学校所在地的省份（河南省）及认定机构（河南省

教育厅），选择正确的现场确认点（面试成绩合格的请选择

面试人员确认点；免试认定的请选择免试人员确认点），申

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根据系统提示如实、准确、完整的填写申请信息（特别

提示：“工作单位”须严格按所在学校校名全称填写，不得

增加、删减或只填写院系、附属医院名称；如因信息填写不

规范或不完整造成不能认定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一）完善个人信息

申请人使用注册的账号登录后，在“个人信息中心”页

面完善个人身份等信息，并进行实名核验。

1.“个人身份信息”。申请人在该栏目需完善性别、民

族(港澳申请人选择民族时可选具体一个民族或其他)。申请

人可在此页面修改除“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以外的其

他信息。

2.“普通话证书信息”。申请人可在该栏目新增和修改

个人普通话信息。

在“核验证书”类型下，输入证书编号等信息，点击“核

验"按钮，系统将在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信息管理系统中核验

普通话证书信息。

如果核验不到普通话证书信息，请检查当前核验的信息

是否与证书信息中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证书编号”一

致。

经上述步骤仍核验不到普通话证书信息，请选择“录入

证书”类型，补全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的电子版证书(图片小

于 190KB,格式为 JPG),供后台人工核验。

3.“学历学籍信息”。申请人可在该栏目新增和修改个

人学历信息。学籍信息将在认定报名过程中自行同步，如果

同步失败，需自行添加学籍信息。申请人员填写最高学历证

书编号。其中，以往届师范生本科学历申请认定的免试人员

填写本科学历证书编号。



（1）在“核验学历”类型下，输入学历证书编号，点

击“核验”按钮，系统将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

网)信息管理系统中获取相关信息。

（2）如果核验不到学历信息，请检査当前核验的信息

是否与学历证书信息中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证书编号”

一致。

（3）经上述步骤仍核验不到证书信息，请选择“无法

核验的学历”类型，补全相关信息并上传对应的电子版证书

（图片小于 200KB,格式为 JPG）,供后台人工核验。

（4）如您所持有的学历为港澳台地区学历或者国外留

学学历，无法进行学历核验，请选择核验类型为港澳台地区

学历或国外留学学历，按照步骤（3）进行操作，并上传《港

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学位证书信息”。申请人可在该栏目新增和修改个

人学位证书信息。以博士学位申请认定的免试人员填写博士

学位证书编号。

（二）报名

在我省网报时间段内，申请人可在“中国教师资格网”

用本人的账号登录并报名。

1.考试形式选择“非国家统一考试（含免试）”。

2.认定所在地类型选择“任教高等学校所在地”。

3.“申请任教学科” ：面试成绩合格人员应严格按照参

加面试考试的申请任教学科填写；免试人员申请任教学科应

按照所学专业填写与其相同或相近的任教学科。“申请任教



学科”应准确填写至“二级学科”，如“二级学科”不能明

确显示本人任教课程，可填至“三级学科”，禁止填写一级

学科。所有填报不一致或填写一级学科的人员，将取消本次

认定资格。任教学科请参照河南省教师资格网“资料下载”

中《学科对照表（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任教学科）》，例如：

“C66 文化教育大类，C6601 语言文化类，C660101 汉语”，

C66 文化教育大类为一级学科，C6601 语言文化类为二级学

科，C660101 汉语为三级学科。

4.上传网办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 2。

5.“学历专业类别”栏目须选择“师范教育类”或“非

师范教育类”，具体要求如下：面试成绩合格人员选择“非

师范教育类” ；免试人员选择“师范教育类”。

“工作单位”须严格按所在学校校名全称填写，不得增

加、删减或只填写院系、附属医院名称；如因信息填写不规

范或不完整造成不能认定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没有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人选择“无”（注意：未取得

助教证的一律填“无”。若填写的有职务，需提供相关证明）。

申请人在系统中上传的照片应为近期免冠正面 1 寸彩

色白底证件照，文件格式为 JPEG/JPG 格式，大小不超过

190K。

6.签署《个人承诺书》。申请人请点击个人承诺书图片，

通过手机浏览器、微信、支付宝或其他扫码工具扫描页面中

弹出的二维码，并在手机端手写签名。提交签名后，点击网

页端的“已提交”按钮，查看签名合成后的效果。如需修改，



可点击合成后的图片，重新获取二维码。

7.申请人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报名成功生成报名号

后，请按照注意事项提示上传材料。

8.申请人有下列情况，认定机构应在备注栏中注明：①

取得过某种教师资格；②被撤销过教师资格；③其它需要说

明的情况。

9.认定确认工作由省级认定机构网上审核，申请人无需

亲自办理现场确认事宜，确认通过即为“待审批”，请耐心

等待。

10.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内不得申

请两种教师资格。


